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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促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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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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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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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財政部(推動促參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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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法令 https://ppp.mof.gov.tw/WW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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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促參法)

中華民國89年2月9日總統(89)華總一義字第8900032910號令制定公布
全文57條；並自公布日起施行
 中華民國90年10月31日總統(90)華總一義字第9000214000號令修正公布第3條條文
 中華民國104年12月30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400152841號令增訂第6條之1、第48條之1及第51

條之1條文；刪除第27條條文；並修正第3條至第6條、第8條、第9條、第11條、第13條至第16條、
第18條、第29條至第31條、第35條至第41條、第46條、第51條及第52條至第54條條文

 中華民國107年11月21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10700125381號令修正公布第8條、第13條及第51條
之1條文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1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11100107761號令修正公
布第3條、第6條、第6條之1、第8條至第10條、第15條、第19條、第
29條、第32條、第44條至第48條之1及第51條之1條文；增訂第9條之
1、第48條之2及第51條之2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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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2.0 (111年12月修法)

促參2.0三大調整內容
1. 透過新增公共建設類別，擴大促

參案源範疇
2. 引進國際常見「政府有償取得公

共服務機制（PPP）」，降低民
間投資風險

3. 由財政部設置履約爭議調解會，
有效且快速解決履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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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二 章 用地取得及開發
第 三 章 融資及租稅優惠
第 四 章 申請及審核
第 五 章 監督及管理
第 六 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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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 1 條 ( 立 法 目 的 )

為提升公共服務水準，加速社會經濟發展，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 適 用 之 範 圍 )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依本法之規定。本
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二 章 用地取得及開發
第 三 章 融資及租稅優惠
第 四 章 申請及審核
第 五 章 監督及管理
第 六 章 附則

公部門彈性、創意
較有限

政府資金、資源有
限不是只有促參機制

才能引進民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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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3條(公共建設之範圍)

本法所稱公共建設，指下列供公眾使用且促進公共利
益之建設及服務：
一、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
二、環境污染防治設施。
三、污水下水道、自來水及水利設施。
四、衛生福利及醫療設施。
…

本法所稱重大公共建設，指性質重要且在一定規模
以上之公共建設；其範圍，由主管機關會商內政部
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二 章 用地取得及開發
第 三 章 融資及租稅優惠
第 四 章 申請及審核
第 五 章 監督及管理
第 六 章 附則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
第一條
本細則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交通建設，指鐵
路、公路、市區快速道路、大眾捷運系統、輕
軌運輸系統、智慧型運輸系統、纜車系統、轉
運站、車站、調度站、航空站與其設施、港埠
與其設施、停車場、橋梁及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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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5條(主管機關)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財政部。

本法所稱主辦機關，指主辦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相
關業務之機關：在中央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主辦機關依本法辦理之事項，得授權所屬機
關（構）執行之。

主辦機關得經其上級機關核定，將依本法辦理之
事項，委託其他政府機關執行之。

前項情形，應將委託事項及所依據之前項規定公
告之，並刊登於政府公報、新聞紙、或公開上網。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二 章 用地取得及開發
第 三 章 融資及租稅優惠
第 四 章 申請及審核
第 五 章 監督及管理
第 六 章 附則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
第 27 條
主辦機關依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授權所屬機關
（構）…
除本細則另有規定外，主辦機關依本法第五條第二項
規定得授權所屬機關（構）執行之事項如下：
一、預評估、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
二、公告徵求民間參與、審核、議約及簽約。
三、政策公告、初審、公告徵求申請人、審核、議約

及簽約。
四、履約管理。
五、依第四十二條第三項第三款附屬事業規劃之同意。
六、優先定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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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 6-1 條 (可行性評估)

主辦機關依本法規劃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前，應先進行可行
性評估，經評估具可行性者，依其結果續行辦理先期規劃。

前項可行性評估應納入計畫促進公共利益具體項目、內容及欲
達成之目標，並於該公共建設所在地或提供服務地區邀集專家、
學者、地方居民及民間團體舉行公聽會，對於專家、學者、地
方居民及民間團體之建議或反對意見，主辦機關如不採納，應
於可行性評估報告中具體說明不採之理由。

經依本法辦理之公共建設計畫，於投資契約解除、終止或期間
屆滿後，就同一計畫再依本法辦理時得不適用前二項規定。

第 7 條 (民間規劃)

公共建設，得由民間規劃之。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二 章 用地取得及開發
第 三 章 融資及租稅優惠
第 四 章 申請及審核
第 五 章 監督及管理
第 六 章 附則

簡化行政程序

民間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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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參與方式
 第 8 條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

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如下：
一、民間機構投資新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
二、民間機構投資興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並由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
權歸還政府。
三、民間機構投資興建完成後，政府一次或分期給付建設經費以取得所有權，並由該民間機構營運；
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四、民間機構投資增建、改建及修建政府現有建設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五、民間機構營運政府投資興建完成之建設，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六、配合政府政策，由民間機構自行備具私有土地投資興建，擁有所有權，並自為營運或委託第三人
營運。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
本法所定興建，包含新建、增建、改建、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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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規劃之促參案件簡要辦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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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自提之促參案件簡要辦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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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 9-1 條 (有償PPP之政策評估及相關作業辦法)

公共建設經政策評估具必要性、優先性及迫切性，且確認
依本法辦理較政府自行興建、營運具效益者，主辦機關得
於民間機構依第八條第一項各款參與該公共建設營運期間，
有償取得其公共服務之全部或一部。
前項政策評估及相關作業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 條 (主管機關編列相關預算辦理)
主辦機關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方式興建、營運公共建設
或依前條規定取得公共服務者，應於實施前將建設及財務
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或由各該地方政府自行核定，並循預
算程序編列相關預算，據以辦理。
主辦機關依前條規定取得民間機構公共服務之預算編列程
序，除應循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於預算書中列表說明其
因辦理前條之公共建設未來年度經費支出。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二 章 用地取得及開發
第 三 章 融資及租稅優惠
第 四 章 申請及審核
第 五 章 監督及管理
第 六 章 附則

有償PPP

預算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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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 11 條 (投資契約之內容)
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簽訂投資契約，應依個案特性，記載
下列事項：
一、公共建設之規劃、興建、營運及移轉。
二、土地租金、權利金及費用之負擔。
三、費率及費率變更。
四、營運期間屆滿之續約。
五、風險分擔。
六、施工或經營不善之處置及關係人介入。
七、稽核、工程控管及營運品質管理。
八、爭議處理、仲裁條款及契約變更、終止。
九、其他約定事項。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二 章 用地取得及開發
第 三 章 融資及租稅優惠
第 四 章 申請及審核
第 五 章 監督及管理
第 六 章 附則

投資契約內容之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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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 12 條 (投資契約之性質、訂定原則及履行方法)
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之權利義務，除本法另有規
定外，依投資契約之約定；契約無約定者，適用
民事法相關之規定。
投資契約之訂定，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
為原則；其履行，應依誠實及信用之方法。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二 章 用地取得及開發
第 三 章 融資及租稅優惠
第 四 章 申請及審核
第 五 章 監督及管理
第 六 章 附則

投資契約執行之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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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 13 條 (公共建設所需用地之範圍)

本章所稱公共建設所需用地，係指經主辦機
關核定之公共建設整體計畫所需之用地，含
公共建設、附屬設施及附屬事業所需用地。
前項用地取得如採區段徵收方式辦理，主辦
機關得報經行政院核准後，委託民間機構擬
定都市計畫草案及辦理區段徵收開發業務。
附屬事業之經營，須經其他有關機關核准者，
應由民間機構申請取得核准。
民間機構經營第一項附屬事業之收入，應計
入公共建設整體財務收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二 章 用地取得及開發
第 三 章 融資及租稅優惠
第 四 章 申請及審核
第 五 章 監督及管理
第 六 章 附則

用地應事先
核准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
第42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所稱附屬事業，指民間機構於公共
建設所需用地辦理公共建設及其附屬設施以外之開發經
營事業。
前項附屬事業之開發經營，應與公共建設整體計畫共同
規劃，並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一、提高公共建設整體計畫財務可行性。
二、增進公共服務品質。
三、有效利用公共建設所需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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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 29 條 (非自償部分之補貼)

公共建設經主辦機關評定其投資依本法其他獎勵仍未具自
償能力者，得就其非自償部分，由主辦機關補貼其所需貸
款利息或按營運績效給予補貼，並於投資契約中訂明。
主辦機關辦理前項公共建設，應於實施前將建設計畫與相
關補貼及財務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或由各該地方政府自
行核定。
第一項之補貼應循預算程序辦理。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二 章 用地取得及開發
第 三 章 融資及租稅優惠
第 四 章 申請及審核
第 五 章 監督及管理
第 六 章 附則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
第52條
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及本細則所
稱自償能力，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計畫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入現值
總額，除以計畫評估年期內各年現
金流出現值總額之比例。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
第57條
主辦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給予民間機構之營運績
效補貼，應以民間機構辦理公共建設興建及營運達成投資契約
約定成果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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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二 章 用地取得及開發
第 三 章 融資及租稅優惠
第 四 章 申請及審核
第 五 章 監督及管理
第 六 章 附則

第 44 條 (甄審委員會之設置及甄審原則)

主辦機關為審核申請案件，應設甄審委員會，按公
共建設之目的，決定甄審標準，並就申請人提出之
資料，依公平、公正原則，於評審期限內，擇優評
定之。

前項甄審標準，應於公告徵求民間參與之時一併公
告；評審期限，依個案決定之，並應通知申請人。

第一項甄審委員會之組織及評審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甄審委員會委員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為專家、
學者，甄審過程應公開為之。

26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二 章 用地取得及開發
第 三 章 融資及租稅優惠
第 四 章 申請及審核
第 五 章 監督及管理
第 六 章 附則

第 45 條 (最優申請案件之通知、投資契約之簽
訂)

經評定為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應自接獲主辦
機關通知之日起，按評定規定時間籌辦，並與
主辦機關完成投資契約之簽約手續，依法興建、
營運。

經評定為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如未於前項規
定時間籌辦，並與主辦機關完成投資契約簽約
手續者，主辦機關得訂定期限，通知補正之。
該申請人如於期限內無法補正者，主辦機關得
決定由合格之次優申請案件申請人遞補簽約或
重新依第四十二條規定公告接受申請。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
第 67 條
主辦機關應視公共建設性質，訂定合理之議約及簽約期限。
前項議約及簽約期限，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不得逾下列期
限：
一、議約期限：自主辦機關通知最優申請人開始議約之日
起至完成議約止之期間，不得超過申請期間之二倍，且以
六個月為限。
二、簽約期限：自議約完成至簽訂契約期間，以一個月為
原則，並得展延一個月。但簽約前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一
項及第二項規定之籌辦及補正時間，不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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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二 章 用地取得及開發
第 三 章 融資及租稅優惠
第 四 章 申請及審核
第 五 章 監督及管理
第 六 章 附則

第 47 條 (申請及審核之異議及申訴處理)
參與公共建設之申請人，認為主辦機關於申請及審核程序
中所為之行為或決定，違反本法及有關法令，致損害其權
利或利益者，得於下列期限內，以書面向主辦機關提出異
議：
…
異議人對於異議之處理結果不服，或主辦機關屆前項所定
期限不為處理者，應於收受異議處理結果或處理期限屆滿
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組成之促參申訴審
議會提出申訴。

第 48 條 (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依本法核准民間機構興建、營運之公共建設，不適用政府
採購法之規定；外國廠商參與依本法辦理之公共建設，應
依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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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二 章 用地取得及開發
第 三 章 融資及租稅優惠
第 四 章 申請及審核
第 五 章 監督及管理
第 六 章 附則

第 48-1條 (投資契約應明定組成協調會)
投資契約應明定組成協調會，以協調履約爭議；並得明定協調
不成時，提付仲裁。
除投資契約另有約定外，履約爭議得由協調會協調，或向主管
機關組成之履約爭議調解會申請調解；調解由民間機構申請者，
主辦機關不得拒絕。協調不成或調解不成立，得經雙方合意提
付仲裁。

第 48-2條 (履約爭議之調解)
履約爭議之調解經當事人合意而成立；當事人不能合意者，調
解不成立。
..
任一方當事人不同意前項調解建議者，應於調解建議送達之次
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履約爭議調解會及他方當事人表示不
同意。於期限內未以書面表示意見者，視為同意該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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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 51-1 條 (營運績效評定)
主辦機關應於重大公共建設案件開始營運後有完整營
運年度期間內，每年度至少辦理一次營運績效評定。
非屬前項重大公共建設案件或無完整營運年度之案件，
依投資契約約定辦理營運績效評定。
經主辦機關評定為營運績效良好之民間機構，主辦機
關得於營運期限屆滿前與該民間機構優先定約，由其
繼續營運。優先定約以一次為限，且延長期限不得逾
原投資契約期限。
第一項及第二項營運績效評估項目、基準、程序、績
效良好之評定方式等作業之辦法，應於投資契約明定
之。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二 章 用地取得及開發
第 三 章 融資及租稅優惠
第 四 章 申請及審核
第 五 章 監督及管理
第 六 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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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 52 條 (民間機構經營不善或其他重大事情發生時之處理方式)

民間機構於興建或營運期間，如有施工進度嚴重落後、工程品質重大
違失、經營不善或其他重大情事發生，主辦機關依投資契約應為下列
處理，並以書面通知民間機構：
一、要求定期改善。
二、屆期不改善或改善無效者，中止其興建、營運一部或全部。但經
主辦機關同意融資機構、保證人自行或擇定符合法令規定之其他機構，
於一定期限內暫時接管該公共建設繼續辦理興建或營運者，不在此限。
三、因前款中止興建或營運，或經融資機構、保證人或其指定之其他
機構暫時接管後，持續相當期間仍未改善者，終止投資契約。
主辦機關依前項規定辦理時，應通知融資機構、保證人及政府有關機
關。
主辦機關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終止投資契約並完成結算後，融資機構、
保證人得經主辦機關同意，自行或擇定符合法令規定之其他機構，與
主辦機關簽訂投資契約，繼續辦理興建或營運。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二 章 用地取得及開發
第 三 章 融資及租稅優惠
第 四 章 申請及審核
第 五 章 監督及管理
第 六 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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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 53 條 (緊急處分權)
公共建設之興建、營運如有施工進度嚴重落後、工程品
質重大違失、經營不善或其他重大情事發生，於情況緊
急，遲延即有損害重大公共利益或造成緊急危難之虞時，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令民間機構停止興建或營運之
一部或全部，並通知政府有關機關。
依前條第一項中止及前項停止其營運一部、全部或終止
投資契約時，主辦機關得採取適當措施，繼續維持該公
共建設之營運。必要時，並得予以強制接管營運；其接
管營運方式、範圍、執行、終止及其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二 章 用地取得及開發
第 三 章 融資及租稅優惠
第 四 章 申請及審核
第 五 章 監督及管理
第 六 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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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法參考文件：解釋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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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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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如何利用
促參模式
促進校園發展
與維運

促參與傳統模
式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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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關係

• 引進民間創新

• 增加資金來源

• 利潤共享

稽核完善

• 定期財務檢查

• 履約管理制度

• 營運績效評定

改善品質

• 良好的空間與服務

• 先進的軟硬體與技
術

效益提升

• 提升公共服務品質

• 減輕人力負擔

• 活化校園資產

• 增加學校收益

為何辦理促參?促參有何優勢?

36



招租 促參VS
• 一般3-5年
• 可以採購時利用後擴充，但不長於原

契約期限
• 可與原契約廠商辦理延長契約期限至

後續廠商接手

契約期限

• 契約年期依類型有差異，OT案3-5或10-15年
(視財務試算結果)

• 契約期間屆滿時，民間機構如符合優先定約資
格，得申請優先定約

• 優先定約以1次為限，且繼續營運期間為5年
• 有價值的空間，廠商利用極大化，使

得消費空間狹小擁擠
• 但無商業價值的空間，因需有更多建

置成本，故會被閒置不用

整體空間
• 要求廠商進行期待中的空間改善，校方將得到

較好的消費環境
• 廠商以服務品質與收益進行平衡

• 一般較少要求投資金額 投資金額 • 投資金額可以設定最小金額

• 多數要求固定租金，少數有變動權利
金 財務收益

• 土地租金、固定+變動權利金
• 若民間廠商收益良好，校方亦可有更多變動權

利金收益
• 監督管理機制相對較為簡單
• 較難要求服務品質 履約管理機

制

• 有完整履約管理機制，如定期財務檢查、每年
一次營運績效評估

• 表現不佳的廠商，有缺失與違約等處理方式

37

餐廳經營



大學如何利用
促參模式
促進校園發展
與維運

如何成功推動
促參案

38



國內推動促參面臨之問題
起始階段 評估階段 執行階段 結束階段 綜整

政
策
面

1.促參模式在政策推動下得到了較
廣泛的了解和使用，但部分單位
可能基於迎合政策而採用，而非
真正看到其效益或適用性。

2.單位仍需面對民意和政策變遷的
風險。

制
度
面

1.雖然有規範和依據支持採用促參
模式，但實際操作中，單位缺乏
具體案例或指引參考。

2.現行制度未完全預見所有可能的
問題，如法律、財務等。

執
行
面

1.許多單位仍因缺乏經驗或專業人
力而遇到挑戰。

2.個案間需要的輔導程度不一，這
可能與個案的特性有關。

3.單位在遇到問題時，可以參考的
過往案例不多。

在政策推動下，促參模
式得到了較廣泛的了解
和使用。

某些單位在實施促參模式
時，是基於對政策的迎合
而非真正看到其效益或適
用性。

有相對完善的規範和依
據 支 持促 參 模 式 的 推
動。

尚缺乏足夠的具體案例或
指引，使得單位在實際操
作時，缺乏足夠的參考資
訊。

決定採用促參模式時，
有部分單位已經開始進
行具體的計畫和規劃。

許多單位因為缺乏相關
經驗或專業人力，而面
臨實施上的挑戰。

決 定 是 否 採 用 促 參 模
式，多基於效益大的考
量，此外亦有已存在類
案及案件特殊性影響。

某些單位可能存在引進
民間參與的依據問題。

51%的單位選擇由委外
廠商評估，而43%的單
位則是自行辦理評估。

某些單位可能因為法規
的不明確或缺乏相關的
指引，而遇到困境。

市場面向問題最受到關
注，包括了民間參與的
財務條件門檻、是否具
有可執行性等。

當單位遇到問題時，多數
的解決方法是尋求專業顧
問的協助。

大多數單位傾向於依賴專
業團隊來執行促參案。

儘 管 有 專 業 團 隊 的 幫
助，但仍常常面臨許多
問題，可能源於政策制
定不夠週詳或與現實情
況不符。

單位面對的主要問題集
中在法律和財務方面，
涉及土地取得、市場變
化、技術問題等方面。

現行制度可能沒有充分
預見各種可能出現的問
題。

單位主要面臨市場、法
律及財務面向問題，主
要包含：潛在廠商不易
鎖定、契約解讀歧見及
民間機構能力不佳等

多數單位未進行事後效
益評估，未進行事後評
估的單位中40%為制度
上沒有要求及不知道如
何評估。

可能導致無法了解其效益
而無增加使用促參模式。

大多數貴單位(約75%)
尚未進行事後效益評
估，這可能反映出制
度上對評估的要求不
明確或效益評估流程
的不成熟。

顯示一些案件已經帶來
了正面效益。

未優於原因包含案件
特性與民間機構等，
增加效益佳的比例仍
存在許多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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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促參之具體存在困境

困境

不知道促參模式可以應用等

不知

首長或管理階層不支持等

不能
專業知識不足或不願
意改變或沒有誘因等

不為

政 策 面
推廣推廣

政策政策教育教育

 各類公共建設採用促參的意願與願景不明確
 不具財務自償性專案的促參模式不清楚

制 度 面
 主辦機關不同階層採用促參機制之誘因未被突顯與重視
 失敗案例的問題與衝擊
 兼辦人員(主、會計與政風人員)的認知與影響初步建議

策略與作法

執 行 面
 機關需要個案輔導、共識形成、經驗分享及專業人力
 實際操作時缺乏具體案例或指引參考，個案執行問題

重複出現
 傳統政府採購法甲方觀念的深植

40「提升主辦機關採用促參模式推動意願之策略分析與作法規劃」計畫成果報告，財政部，2023。



面
向 具體困境

建議策略與作法
短期(1~3年內) 中長期(3~5年)

策略分析與作法規劃—政策面

政
策
面

各 類 公 共 建 設 採
用 促 參 的 意 願 與
願景不明確

不 具 財 務 自 償 性
專 案 的 促 參 模 式
不清楚

積極推進促參2.0
 針對促參2.0積極辦理各式教育訓

練

 持續更新各式文件、手冊

 獲得各式補助/獎勵之單位，建構
固定經驗分享機制

釐清特定標的之合適促參模式推
動方式
 分享自償性低案件成功經驗

 標的不具自償性，評估採有償取
得公共服務新模式

建構不同模式之標竿學習機制
有系統地收集各類促參模式標竿案例並進行分享

持續分析國外可參考制度
 定期收集國外推動政策，分析與評估國內可參考

性
 針對國外成功案例與制度(例如PFI)，進行深入的

研究和借鏡

滾動式檢討法規內容(細則及各式辦法等)
經過促參2.0的大規模修法，後續持續依執行情形進
行滾動式檢討

優化有償取得公共服務之模式
完善國內有償取得公共服務類型之制度與經驗分享

41「提升主辦機關採用促參模式推動意願之策略分析與作法規劃」計畫成果報告，財政部，2023。



面
向 具體困境

建議策略與作法
短期(1~3年內) 中長期(3~5年)

策略分析與作法規劃—制度面

制
度
面

主辦機關不同階層採
用促參機制之誘因未
被突顯與重視

失敗案例的問題與衝
擊

主、兼辦單位等不同階層與角色應進
行教育訓練
 機關接觸及辦理促參業務人員應落實參

與必須的教育訓練

 讓參與者瞭解各自在執行促參案件的角
色，並給予適度誘因

建立跨單位與跨組織的諮詢機制

 強化部會與各縣市政府促參窗口之功能
或建立諮詢平台

 評估建立專責推動組織可行性

兼辦人員 (主、會計
與政風人員 )的認知
與影響

避免履約爭議問題重複出現

 提升案例與經驗之學習強度，避免相同
問題再次發生

 提升促參資訊系統功能，適度揭露不良
廠商的執行風險

建立完整資訊化系統
 強化促參資訊系統之功能以利資訊分析並建立自動

警示機制

 建立方便搜尋正確知識的平台

 建立案件與參與者的履歷資料

完善促參諮詢制度與機制
 建立人員專業認證

 建立專責推動組織

 建立對應全生命週期不同階段之辦法、指引、Q&A等

 爭議案例反饋契約範本之修訂

建構多元化教育訓練體系
 開放大學或民間成立促參訓練組織或機構

 建構以案例為核心的教育訓練模式

42「提升主辦機關採用促參模式推動意願之策略分析與作法規劃」計畫成果報告，財政部，2023。



面
向 具體困境

建議策略與作法
短期(1~3年內) 中長期(3~5年)

執
行
面

機關需要個案輔導、
共識形成、經驗分享
及專業人力

實際操作時缺乏具體
案例或指引參考，個
案執行問題重複出現

建立多元化人才培訓策略

 強化各類型人員的專業知識、提供實際
案例與指引

 於公務人員訓練課程增列促參相關課程

 建立跨校促參學分或學程

提供Q&A服務，並建立完善諮詢機制

 協助機關獲得個案的問題解答，並透過
諮詢機制分享經驗

 建立取得容易的Q&A手冊

建立完整諮詢與輔導機制
確保機關在面對各種問題時，能夠得到有效的指引和
支援

傳統政府採購法甲方
觀念的深植

加強教育訓練深化專業認知

 提升機關合夥意識與專業知識

 突顯促參案件遭遇困境和傳統觀念調整
的挑戰

系統性留存案例經驗或轉成SOP

完善各式資訊及文件制度，以利加值運用

建立智慧化的系統與平台

配合制度與專案執行所需，留存個案重要資訊與文
件，以利自動化和流程優化，降低人力需求並提高工
作效率

重新建構合適的人才培訓策略

搭配既有「供給式」課程，輔以「需求式」課程，並
整合至各式既有的教育與訓練機制中，以利培養更多
人才

策略分析與作法規劃—執行面

43「提升主辦機關採用促參模式推動意願之策略分析與作法規劃」計畫成果報告，財政部，2023。



成功推動促參案的關鍵

困境

不知道促參模式可以應用等
不知

首長或管理階層不支持等

不能
專業知識不足或不願
意改變或沒有誘因等

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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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習成功案例
2.參與促參司舉辦的活動、

講習、教育訓練
3.委託專業單位進行研析

1.尋找專業同仁加入
2.遴選合適的人員送訓
3.尋找專業單位協助

1.建議首長與長官參與財
政部高階人員課程

2.整理資料說服長官支持
3.建立執行策略與KPI



大學如何利用
促參模式
促進校園發展
與維運

教育部所屬單
位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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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中共24件

1. 紓解校方宿舍供給壓力，並提供24小時
即時服務與安全監控，以提升學生入住
便利性與安全性。

2. 選擇環境友善及節能產品如公共區域及
房內緊急照明燈更使用LED燈、冷氣汰
換為節能冷氣等，又規劃雨水回收系統
用於園藝澆灌、公共區域照明依季節日
照調整，落實循環經濟、環境永續的經
營目標。

46



標竿學習單位：國立台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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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BOT，興辦目標：利用本校校友於產業界之資源，與本校建立產學互動交流平臺，
讓學界及產業界之資源互補互用，達成產 業創新之目標，符合本校政策需求。提供因產
學交流及本校辦理國際學術交流所衍生之會議、教育訓練、住宿、餐飲及停車需求之所需
空間，並與本校相關學系合作，符合教育部之辦學目的。

建國BOT，規劃內容：● 1000坪以上產學合作及研發中心、人才培育及創新
交流空間，且1/2以上為產學合作及研發中心使用，30%附屬設施。● 依投資契
約規定，民間機構需保留室內500坪之空間供學校使用，為奠基學校產學研究實
力厚植學生創新創業能力，規劃為本校台北校區創新基地與國際會議廳，提供
本校師生作為國際會議、學術研討、創業共享等使用。

合江BOT ，規劃內容：引進民間資金，以BOT方式參與投資新建、營運東院
之女一舍、男一舍(前身為女三舍)、學生活動中心等三棟建物，期能提升公共
建設服務品質。

體育館OT ，委外內容：(1) 1樓羽球館、運動表現中心、瑜珈教室及飛
奇兒教室等。 (2)地下1樓之25M溫水游泳池、更衣沐浴室、蒸氣浴室、
烤箱浴室、水療池及有氧教室等。(3)樓體適能中心。

地下停車場OT ，委外目的：引進民
間高效能停管設施，提高公共服務品
質，發揮管理效率及確保區域安全。



契約期滿共109件
游泳池、體育館等空間設施委託擴建整

建營運

游泳池委外經營管理

 XX館(旅館)委託經營

會議中心暨住宿餐飲設施委託經營

托兒所委託民間參與經營管理

醫療設施更新委託經營

校園書店委託經營案

校園景觀餐廳BOT

圖書館商店區暨停車場區營運移

停車場營運移轉(OT)

48

減少人
力需求

增加服
務量能

增加
收入

提升專
業能力

創造多
元服務

延長設
施年限

降低行
政負擔

…

…



終止或解除契約共19件

類型涵蓋BOT、ROT、
OT
通案主要原因

1.政策面
2.財務面
3.違反法令或契約約定

與履約不善
4.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
5.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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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如何利用
促參模式
促進校園發展
與維運

促參執行關鍵
重點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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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規劃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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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規劃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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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及審核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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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管理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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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如何利用促參模式
促進校園發展與維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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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正確
促參觀念

強化內部
觀念溝通

選定合適
執行標的

設定合理
廠商利潤

建立專業
執行團隊

共創三方
互利模式

促參法立法目的：為提升公共服務水準，加
速社會經濟發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特制定本法。

為提升校園服務水準，加速校園發展，促進
民間參與學校開發與維運，故選擇促參模式。



楊智斌教授兼總務長
2024/9/4 jyhbin@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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